
  

【出國經費結報】 



【出國】 

(一)支出憑證粘存單及國立中央大學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請
依
實
際
狀
況
填
寫
。 

且
出
差
日
期
、
事
由
、
經
費

來
源
：
應
與
申
請
單
相
符
。 

 

若有分攤，請依各經費來源分別填寫，

並檢附支出分攤表。若實際報支低於可

報支金額，請填寫實支 XXX 元並簽章。 

即
使
分
攤
，
亦
要
列
出
總
數

呈
現
全
貌
。 

若
行
政
費
未
經
補
助
單
位
核
定
，
應
事
先
簽
准
。 

啟程 返程 返
國
當
日
，
生
活
費
按
該

地
區
生
活
費
日
支
數
額
百

分
之
三
十
限
額
內
報
支 



【出國】 

(二)出國申請單。 

出差人為老師或行政人員或專任助理 

 

 

 

 

 

 

出差人為兼任助理 

   

王大明 

 

王大明 

出差日期、事由、經費來源：應與報告表相符。 



【出國】 

(三)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出國申請單。（出差人員為學生者始檢附）。 

  

出
差
日
期
、
事
由
、
經
費
來
源
：
應
與
報
告
表
相
符
。 

 
 



【出國】 

(三)國立中央大學科技部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及研究學者出國申請表。 
（出差人為科技部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或研究學者應檢附） 

  

王大明 
出
差
日
期
、
事
由
：
應
與
報
告
表
相
符
。 



  

【支出憑證】 



【交通費】搭乘飛機部分 

(一)電子機票或機票票根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件。（擇一） 

電子機票 

  

王大明 

18OCT 

18OCT 

 電子機票中之搭乘人、出國日、返國日及起訖地，需與出差旅
費報告表相符。 

 電子機票中之搭乘人、機票號碼、出國日、返國日、航班及起
訖地，需與登機證相符。 

 非屬得搭乘商務艙人員而搭乘非標準經濟艙者，若有因里程數或其
他原因免費升等者，請書明原因並簽章。  

電子機票 

搭乘人 機票號碼 

航班 日期 
起訖地 

艙等 

因個人累積飛行里程數達 10

萬公里，航空公司免費升等商

務艙。              王大明 

(非屬得搭乘商務艙人員而搭

乘非標準經濟艙者，若有因里

程數或其他原因免費升等者，

請書明原因並簽章。)              

班次需與登機證相符，

如有不符請於空白處加

註原因並簽章。         



【交通費】搭乘飛機部分 

(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

文件(如信用卡帳單)。（擇一）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 

  

106 年 9 月 29 日 

24500 

24500 

106 年 9 月 29 日 

抬頭開立：國立中央
大學(45002931) 

抬頭開立：國立中
央大學(45002931) 



【交通費】搭乘飛機部分 

(三)登機證存根(含電子登機證)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

之搭機證明。（擇一） 

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 

 

 

 

 

 

 

 

 

 

 

 

 

 

 

登機證存根 

  

王大明 
18OCT 

18 

返國日 

航班 到達地 

搭乘人 

機票號碼 

出國日 

班
次
需
與
電
子
機
票
相
符
。         

返國日 



【交通費】搭乘飛機部分 

(四)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搭乘外國籍航空者檢附） 

  

請簽章，勿用打字。 

請依實際狀況，勾選上方選項，
若選其他特殊情況，則需說明。 



【交通費】搭乘飛機部分 

(五)航空公司或旅行社出具票價證明文件。 
（非最直接航程(繞道)或非屬得搭乘商務艙人員而搭乘非標準經濟艙者檢附） 

航空公司最直接航程票價資訊 

 

 

 

 

 

 

 

旅行社出具票價證明文件 

 

  

松山 天津 



【交通費】搭乘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部分 

(一)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擇一） 

鐵路票根 

 

 

 

 

 

 

 

 

 

【臺幣報支金額】： 93.5*4.498=421 

  

2017 年 10 月 15 日 



【交通費】搭乘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部分 

出國前一工作天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率表 

  

2017/10/12 出國前一工作天。 



【交通費】辦公處所往返國際機場部分 

國立中央大學因公務搭乘計程車請示單。（因公務搭乘計程者檢附，且應事
前奉准） 

 

 

 

 

 

 

 

 

 

 

 

 

  

請
依
實
際
狀
況
填
寫
。 



【交通費】辦公處所往返國際機場部分 

(一)收據或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擇一） 

計程車乘車證明或收據 

  

October 13,2017 

2017-10-18 

2017-10-18 

需
與
出
差
時
間
相
符
。 

※如有搭乘事

實，應先查填國

立中央大學因公

務搭乘計程車請

示單。 



(一)試算表(連結) 

【生活費】 

30.89

106/10/13 106/10/14 106/10/15 106/10/16 106/10/17 106/10/18 總計

18:45~21:50 16:00~17:00 18:00~19:00 14:45~17:45

臺灣→天津 天津 天津→北京 北京→天津 天津 天津→臺灣

106/10/13 106/10/14 106/10/15 106/10/16 106/10/17 106/10/18

18:45~21:50 16:00~17:00 18:00~19:00 14:45~17:45

天津 天津 北京 天津 天津

182 182 251 182 182 182

供宿 70% 

供膳 20%

早餐 4%

午餐 8%     

晚餐 8%  

8% 8% 16% 8% 16% 70%

5,172          5,172          6,513          5,172          4,722          1,687          28,438  

日支數額(美元)

應扣除項：

可報支生活費

小計

出國前一工作

天臺銀賣出即

期美元匯率：

日期(國外)

搭乘交通工具

時間(國外)

起訖地點

日期(本國)

搭乘交通工具

時間(本國)

留宿地

日期、時間應以本國日
期、時間計算。 

返程或在飛機上等過
夜，扣除當日生活費 70
％。 

主辦單位供膳宿扣除當
日生活費 90%，供宿扣除
70%，供膳扣 20%(未達三
餐，早、中、晚餐依 4%、
8%、8%計算)。 

同一日跨越兩地以上，
應以留宿地區之日支數
額報支。 

日支數額表未列舉之地
區，應以「其他」報支。 

file:///D:/主計室第一組/公告表格/國外旅費報支範例(香宜)/生活費試算表-2.xlsx


【生活費】 

(二) 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連結) 

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連結) 

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連結) 

  

http://140.115.197.9/word/%E9%80%9A%E6%A1%88%E6%80%A7%E6%B3%95%E8%A6%8F-%E5%B7%AE%E6%97%85-%E4%B8%AD%E5%A4%AE%E6%94%BF%E5%BA%9C%E5%90%84%E6%A9%9F%E9%97%9C%E6%B4%BE%E8%B5%B4%E5%9C%8B%E5%A4%96%E5%90%84%E5%9C%B0%E5%8D%80%E5%87%BA%E5%B7%AE%E4%BA%BA%E5%93%A1%E7%94%9F%E6%B4%BB%E8%B2%BB%E6%97%A5%E6%94%AF%E6%95%B8%E9%A1%8D%E8%A1%A81080101.pdf
http://140.115.197.9/word/%E4%B8%AD%E5%A4%AE%E6%94%BF%E5%BA%9C%E5%90%84%E6%A9%9F%E9%97%9C%E6%B4%BE%E8%B5%B4%E5%A4%A7%E9%99%B8%E5%9C%B0%E5%8D%80%E3%80%81%E9%A6%99%E6%B8%AF%E5%8F%8A%E6%BE%B3%E9%96%80%E5%87%BA%E5%B7%AE%E4%BA%BA%E5%93%A1%E7%94%9F%E6%B4%BB%E8%B2%BB%E6%97%A5%E6%94%AF%E6%95%B8%E9%A1%8D%E8%A1%A81050101.pdf
http://140.115.197.9/word/%E4%B8%AD%E5%A4%AE%E5%90%84%E6%A9%9F%E9%97%9C(%E5%90%AB%E4%BA%8B%E6%A5%AD%E6%A9%9F%E6%A7%8B)%E6%B4%BE%E8%B5%B4%E5%9C%8B%E5%A4%96%E9%80%B2%E4%BF%AE%E3%80%81%E7%A0%94%E7%A9%B6%E3%80%81%E5%AF%A6%E7%BF%92%E4%BA%BA%E5%93%A1%E8%A3%9C%E5%8A%A9%E9%A0%85%E7%9B%AE%E5%8F%8A%E6%95%B8%E9%A1%8D%E8%A1%A81021231.pdf


【生活費】 

(三)出國前一工作天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率表。(臺銀歷史匯率網站連結) 

（若無賣出即期匯率者，以現金匯率為依據） 

  

2017/10/12 出國前一工作天。 

https://rate.bot.com.tw/xrt/history?lang=zh-TW


【辦公費】手續費部分，包括護照費、簽證費、黃皮書費、預防針費、

結匯手續費及機場服務費。 

(一)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擇一） 

簽證費－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簽證費收據 

  

抬頭開立：國立中
央大學(45002931) 



【辦公費】保險費部分 

(一)保險費收據。 

國立中央大學 

王大明 

106年 10月 18日 106年 10月 13日 

要保人：國立中央大學 

被保險人：出差人(王大明) 

投保期間：應與出差時間相符。 



【辦公費】保險費部分 

(二)共約保險公司因公赴國外出差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費率表。 

（非利用共約保險公司者檢附） 

  

  

以
出
差
天
數
對
應
之
保
費
為
報
支
上
限
。 

 保險金額以 400萬元為上限。 

 擬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訂購者，請加填國立中央大學「環保產
品」、「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理由書，並以『共約保險公司因
公赴國外出差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費率表』保費為報支上
限。 



【辦公費】保險費部分 

(三)國立中央大學「環保產品」、「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理由書。 

（非利用共約保險公司者檢附） 

  

請
依
實
際
狀
況
填
寫
。 



【辦公費】行政費部分，包括在國外執行公務所必要之資料、報名、註
冊、郵電、翻譯及運費等費用。 

 
(一)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擇一） 

註冊費收據 

  

Tianjin 

OCT  13 – 18 ,2017     Tianjin 

抬頭開立：國立中
央大學(45002931) 

會議時間與地點，需與出差申請及核定/變更文件內容相符。 



【辦公費】行政費部分，包括在國外執行公務所必要之資料、報名、註

冊、郵電、翻譯及運費等費用。 
 
(二) 信用卡帳單或出國前一工作天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外幣參考匯率表或銀行結匯

水單。（擇一） 

信用卡帳單 

  

238 

25,440 RMB  4,888 MEMS 

外幣金額要與註
冊費收據相符。 

 1.以信用卡支付者，需檢附其對帳單，以其換算成台幣之金額
報支。 

 2.不以信用卡支付者，以出國前一工作天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匯
率換算報支。 

 



  
【辦公費】禮品交際及雜費部分，包括禮品費、交際費、計程車費、租

車費等。 
 
(一)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擇一） 

禮品費發票 

抬頭開立：國立中
央大學(45002931) 

 按出差日數每人每日 600元總額度內檢據覈實報支。 

本案出差 6日，可報支上限為 3,600元，但檢附發票金額僅為
2,592元，故禮品交際及雜費僅能報支 2,592元。 



  

【附件：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資料文件】 

(一)國立中央大學計畫人員名冊(甲式)或(乙式)。（依出差人員適用類別擇一） 

  

2015-02-26 1060101-

1061231 
王大明 

 

出差人員應為計畫內人員，
出差期間應在計畫聘期內。 

出差期間應在計畫執行起訖日內。 



【核定文件】 

(一)委辦單位核定經費編列預算表。 

  



  

【附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資料文件】 

(一)國立中央大學經費分配表。 

 

 

出差期間應在計畫執行起訖日內。 

經費用途應有「國
外差旅費」項目。 



【計畫資料文件】 

(二)國立中央大學計畫人員名冊(甲式)或(乙式)。（依出差人員適用類別擇一） 

  

2015-02-26 1060101-

1061231 
王大明 

10521064 

出差人員應為計畫內人員，
出差期間應在計畫聘期內。 

出差期間應在計畫執行起訖日內。 

 



【核定文件】 

(一) 科技部經費核定清單。 

科技部經費核定清單 

  

出差期間應在計畫執行起訖日內。 

國外差旅項目，核
定清單應有核定。 



【核定文件】 

(二) 科技部計畫申請書(國外差旅費部分)或國立中央大學國外差旅費變更項目申

請對照表。（擇一） 

科技部計畫申請書 

  

計畫書內容，需與出差申請
及結報內容相符。 



【核定文件】 

國立中央大學國外差旅費變更項目申請對照表。（舊版紙本表單） 

  

變
更
後
內
容
，
需
與
出
差
申
請
及
結
報
內
容
相
符
。 



【核定文件】 

國立中央大學國外差旅費變更項目申請對照表。（新版電子表單）1/2 

    



【核定文件】 

國立中央大學國外差旅費變更項目申請對照表。（新版電子表單）2/2 

   

變
更
後
內
容
，
需
與
出
差
申
請
及
結
報
內
容
相
符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文件】 

(一) 論文被接受或受邀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之證明文件。（擇一） 

發表論文摘要 

  

Ming Wang 

作者：應有出差人(王
大明,Ming Wang)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文件】 

受邀專題演講相關證明文件。 

  

-18 日 

Ming Wang 

Ming Wang 

-18 日 

會議時間與地
點，需與出差申
請及核定/變更文
件內容相符。 

演講人：應為出差人
(王大明,Ming Wang)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文件】 

擔任會議主席之證明文件。 

  

Beijing China, on 16 

OCT.  ,2017. 

會議時間與地點，需
與出差申請及核定/
變更文件內容相符。 Ming Wang 

受邀人：應為出差人
(王大明,Ming Wang)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文件】 

(二) 會議議程。 

  

Ming Wang 

Ming Wang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或出國參訪及考察】 

(一) 邀請函或其他證明行程文件。（擇一） 

短期研究邀請函。 

 

  

Ming Wang 



  

【附件：高教深耕計畫】 



【計畫資料文件】 

(一)國立中央大學計畫人員名冊(甲式)或(乙式)。（依出差人員適用類別擇一） 

  

2015-02-26 1060101-

1061231 
王大明 

10521064 

出差人員應為計畫內人員，
出差期間應在計畫聘期內。 

出差期間應在計畫執行起訖日內。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文件】 

(一) 論文被接受或受邀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持人之證明文件。（擇一） 

發表論文摘要 

  

Ming Wang 

作者：應有出差人(王
大明,Ming Wang)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文件】 

(二) 會議議程。 

  

Ming Wang 

Ming Wang 



  

【附件：專案補助出國計畫】 



【核定文件】 

(一) 補助單位核定函。 

  

出
差
申
請
與
報
告
表
之
日
期
、
事
由
、
經
費
來
源
及
報
支
項
目
、
金
額
：
限
於
補
助
單
位
核
定
內
容
。 



  

【附件：學雜費收入／推廣

教育學分班收入、管理費、

結餘款／產學合作技術收

入、管理費、結餘款／技術

移轉授權金／場地設備管理

收入／受贈收入】 



【核定文件】 

(一) 國立中央大學出國經費動支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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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實際擬動支經費來源勾選。 


